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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甲擔任 A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B區清潔隊隊員，負責駕駛資源回收車。行為當

日，甲駕駛資源回收車搭載同區清潔隊隊員乙進行資源回收，在收集完起點的

資源回收物之後，甲即駕車搭載乙前往下一個預定的回收地點。依清潔隊工作

安全相關規定，收集資源回收物品時，除車廂以外不得載人，收集資源回收物

完畢後，清潔隊員應進入資源回收車廂內乘坐，且於車輛行駛期間不得站立於

車後踏板上。乙為便宜行事，乃循其與甲歷來工作之慣行，不進入車內卻攀附

站立後車廂後方之車後踏板上，並且大聲叫甲快點開車，不然會來不及。甲雖

從後照鏡看到乙攀附站立於後車廂後方踏板上，但仍將車輛駛向下一預定地

點。途中於狹窄路段會車及轉彎時，乙因車輛晃動與離心力影響，從所站踏板

上跌落，頭部嚴重撞擊地面，雖經送醫，仍因顱內出血不治死亡。試問：依照

我國現行刑法規定，甲之行為應如何論罪？ 

 

【爭點】 

一、甲之行為係屬故意亦或是過失？ 

二、乙之死亡結果可否歸責於甲之行為？ 

 

【擬答】 

甲未依規定於乙站在回收車後方踏板時行駛車輛，致乙跌落死亡之行為，是否

構成刑法第 276條過失致死罪？下析論之： 

一、新舊法之適用問題 

    甲係清潔隊隊員，而駕駛回收車為其業務上行為。本題題幹並無敘明時間 

    點，無法得知案發當時是否仍有舊刑法 276條第 2項之業務過失致死罪規 

    定。惟依實務見解1，新舊兩法之最重主刑相同，次種主刑以併科罰金之舊 

    法較選科罰金之新法為重。故依刑法第 2條第 1項但書之從輕原則，無論 

    案發時點為何皆應適用修正後刑法第 276條論處2，合先敘明。 

二、前審查：欠缺故意 

    當故意之欠缺非顯而易見，應就故意犯開始審查。故意不成立時，才繼續 

    審查過失
3
。故意之判斷要素有不同學說，下分述之： 

(一)認識說 

 
1 參照臺灣高等法院 108 年度交上訴字第 18 號判決。 
2 參照盧映潔，刑法分則新論，十八版，2022 年 8 月，525 頁。 
3 參照蔡聖偉，刑法案例解析方法論，三版，2020 年 8 月，228 頁。 



將故意定義為行為人認識到有迴避可能性之利益侵害行為，無意欲要

素，僅就認知程度區分故意與過失。本說後發展出主張行為人之認識

事實需在客觀上有高度可能性之蓋然性說。 

(二)預見說 

行為人於行為時所想像之事實發展情況於解釋上該當不法構成要件即

成立故意，故即使客觀上不可能發生之事實，只要行為人主觀認為可

能發生即可
4
。 

(三)我國通說 

依據刑法 13條之條文文字「明知並有意」，認為故意須具備認知與意

欲雙重要素方得成立。本說對於故意與有認識過失之區別界線為故意

之意欲要素有無5。 

(四)本文見解 

預見說出現不可能造成法益侵害結果之行為亦肯認其故意存在之不合

理結果，應不足採。而認識說無法解釋條文文字「明知並有意」之雙

重要素，故應以通說為佳。 

本題之甲對於乙站立於回收車後方踏板之危險情形有所認知，惟其行

駛車輛之行為係出自職務需要而無致乙於死之意欲，故依通說應肯認

其行為並無故意存在。 

三、構成要件該當性審查 

    (一)客觀構成要件該當性 

        1.成文構成要件要素 

          刑法 276條之過失致死罪係處罰因過失而致人於死者，故本罪為保 

          護因注意義務違反之過失行為而受侵害之生命法益。 

          查本題之甲係未對乙站立於回收車後方踏板之危險性盡足夠之注意 

          義務而選擇行駛車輛，致生乙跌落死亡之法益侵害結果，符合刑法 

          276條之成文構成要件。 

        2.不成文構成要件要素 

          (1)條件因果關係 

             若無甲於乙站立於回收車後方踏板時行駛車輛之行為，自不生乙 

             跌落而死之法益侵害結果，故甲之行為為法益侵害結果之原因， 

             符合條件因果關係。 

          (2)歸責 

             歸責理論分為相當因果關係與客觀歸責兩大理論，下分述之： 

A. 相當因果關係 

依實務見解之相當因果關係定義6，查本題題幹並無提及甲之

 
4 參照黃榮堅，基礎刑法學(上)，四版，2012 年 3 月，419 頁。 
5 參照林鈺雄，新刑法總則，八版，2020 年 8 月，193 頁。 
6 參照臺灣最高法院 76 年台上字第 192號判例要旨：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 



車速過快，且清潔隊員站於回收車後方踏板為我國之常態。

是衡之吾人日常生活之一般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

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在一般情形下，於此環

境，有此同一條件存在，任何人駕駛回收車，清潔隊員攀附

在回收車車廂後方之踏板上，未必皆會發生此車禍之結果，

故該條件與車禍發生結果間，亦未必當然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7
。 

B. 客觀歸責 

本說係於條件關係之前提下，透過製造風險與風險實現之概

念，限縮刑法上責任歸屬之範圍。 

a.製造風險 

a.本題甲之行為非製造法律上不重要之風險或法所容許之風 

a.險，亦非出於降低風險目的所為之行為，故符合製造風險 

a.之定義。 

b.風險實現 

b.本題乙之死亡結果在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一百三十六條第 

b.一項第五款：「車輛行駛中不得攀登跳車或攀附隨行」之生 

b.命法益保護目的範圍內。又甲之注意義務違反行為與乙受 

  法益侵害結果之間具風險實現關聯性而無異常之因果關係 

  ，故符合風險實現之定義。 

c.屬於構成要件之射程範圍 

c.I.被害人自陷風險 

c.i.本案清潔隊員乙站於回收車後方踏板，於我國一般通念 

c.i.判斷並非具高度死亡風險之行為，故不能認為乙之行為 

    係出自侵害自身法益之決定而為，自不得適用被害人自 

c.i.我負責原則。 

c.i.乙之行為於其死亡結果固然與有過失，惟甲既有過失， 

c.i.則並無礙甲之刑事過失責任成立
8
。 

C II.第三人介入 

cII. 本案無第三人介入之事實。 

c.據上所述，甲之行為屬於構成要件之射程範圍內。 

C. 本文見解 

 
6 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 
6 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 
6 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 
6 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並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 
6 相當因果關係。 
7 參照臺灣高等法院 93 年度交上訴字第 190 號刑事判決。 
8 參照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4 年度交訴字第 121 號刑事判決。 



實務之相當因果關係理論，依事後之客觀判斷而為，將出現

判斷之案例事實因解釋方式而浮動，以致標準不明之問題。

故應以客觀歸責為可採，乙之死亡結果可歸責於甲之行為，

客觀構成要件該當。 

    (二)主觀構成要件該當性 

        刑法第 14條第 2項有明文：「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預見其 

        能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者，以過失論。」 

        查本題之甲對於乙站立於回收車後方踏板之危險情形有所認知，惟其 

        行駛車輛之行為係出自職務需要而無致乙於死之意欲，符合上開預見 

        其能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之有認識過失定義，甲之行為有過失，主觀 

        構成要件該當。 

四、違法性審查 

    本題甲之行為並無阻卻違法事由。 

五、有責性審查 

    於此審查層次係依行為人之個人能力為準，判斷其於個案中有無符合客觀 

    注意義務之能力，若否則縱使行為人違反客觀注意義務，仍應因其欠缺個 

    人能力而否定其過失罪責9。 

    (一)預見可能性審查 

        甲依其清潔隊員之職業身分，對於回收車之構造與行駛狀態應有相當 

        認識，故對於乙站在回收車後方踏板時行駛車輛之行為，將造成乙跌 

        落死亡之因果歷程，應具有預見可能性，得期待甲盡其注意義務而阻 

        止乙站立於踏板上。據上所述，甲應無阻卻有責性之事由。 

六、結論 

    甲未依規定於乙站在回收車後方踏板時行駛車輛，致乙跌落死亡之行為， 

    構成刑法第 276條過失致死罪。 

 
9 參照林鈺雄，新刑法總則，六版，2018 年 9 月，500 頁。 


